
昆明市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2026年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据《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昆财社〔2015〕57号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五华区社保中心2025年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计划、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十五五”工作规划、五华区社保中心财务管理制度、2025年部门预算批复文件、五华区社保中心三定方案及昆明市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等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024313801213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191号万彩城市花园6栋
联系电话：0871-63585879
法人代表：戴敏茸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1个；事业单位0个。截至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36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3人，事业编制33人。在职实有35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35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19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9人。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6〕139号）、《关于<云南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云劳社〔2002〕76号）等文件要求，退休时持有《独生子女证》的企业从业人员按上年度全省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的5.00%增发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经费，以后年度独生子女费金额不再变化。

五、项目实施内容

昆明市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按《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云南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云劳社〔2002〕76号）和《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6〕139号）等文件规定，确保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经费按月随养老金足额、及时地发放至符合享受该政策的退休人员。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2026年预算资金安排46,997,549.60元，用于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的发放。
七、项目实施计划

1.2026年每月按时足额发放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

2.为保障项目的实施，昆明市五华区社会保险中心对“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细化项目明细，严格控制成本，通过每季度绩效跟踪的办法加强绩效管理，提高绩效认识和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经费按时足额发放，为退休人员提供优质便捷的管理服务。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根据《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昆财社〔2015〕57号）文件规定，确保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经费按月随养老金足额、及时地发放至符合享受该政策的退休人员，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2.按照省、市社保局的统筹安排，满足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按时足额发放，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绩效指标
	指标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企业退休独生子女补贴人数
	>=
	520,000
	人次
	定量指标
	享受企业退休独生子女补贴人数52万人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符合享受条件人员的退休人员覆盖率
	=
	100
	%
	定量指标
	符合享受条件人员的退休人员覆盖率达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时间
	=
	全年
	年
	定量指标
	全年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项目补贴发放的完成情况。补贴为按月发放，及时率=按时发放该项补贴数量/发放总数量*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人群生活改善情况比率
	>=
	80
	%
	定量指标
	反映项目对生活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的退休人员占问卷调查人员的比率。占比=有改善人数/问卷调查人数*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享受补贴人员满意率
	>=
	95
	%
	定量指标
	享受补贴人员满意率达到95%以上


